
光电化学材料与器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管理办法 

开放基金主要来自政府拨发的研究经费，用以资助经重点实验室

学术委员会批准的开放项目，必须专款专用，严格管理。 

 

一、开放基金申请对象 

（1）具有中级职称以上的国内外教学、科研人员及其它科技部门的

研究人员均可在开放基金项目指南内申请本实验室开放基金。 

（2）根据工作需要，应本实验室主任或应项目负责人邀请参加课题

研究的人员。 

（3）在读的博士生。 

（4）自带课题和经费来室工作的科研人员。 

 

二、开放基金的申请 

（1）重点实验室每年三月份公布本年度开放基金指南。 

（2）每年七月以前由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召集学术委员会会

议，对各项申请进行评审，确定资助项目及经费。遇特殊情况不能召

开线下会议时，可采用通讯方式进行评审。 

（3）每年七月底以前由重点实验室发出通知，获准资助的项目负责

人凭通知办理有关手续。 

 

三、开放基金使用范围 

（1）与获资助项目直接有关的研究费用，如材料费、加工费、实验



费、水电费、差旅费、消耗品购置费、小型仪器添置费等。 

（2）与获资助项目有关的学术活动费，调研费，资料、论文的打印

复制费等，占基金总额的 10%。 

（3）客座人员来重点实验室的交通、住宿及生活补贴等费用。 

 

四、开放基金使用及管理办法 

（1）项目完成期限一般为 2 年（具体期限按获准资助项目合同为准），

必须持续较长时间的重大项目，可分阶段申请。资助项目基金一次核

定，分年度下拨。 

（2）每个获准项目，经费的使用权由项目负责人掌握，限额使用。 

（3）项目经费支付方式：项目立项后支付 50%，中期检查通过后支

付 30%，结题后支付 20%。 

（4）如检查发现研究项目中断或无法进行，未按规定提交执行情况

报告、工作总结等，经重点实验室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后，可以中断该

项目基金的使用或取消原批准的经费，并将情况报告学术委员会。 

 

五、开放基金项目管理 

（1）开放基金项目每年必须按年度计划提交执行情况报告，按项目

性质不同，同时提交学术论文，研究报告或实验工作阶段总结。 

（2）项目结束后，必须向重点实验室提交研究工作执行报告，学术

论文等。 

（3）重点实验室按基金使用要求检查项目进展执行情况，发现未完



成计划或原项目有问题时，有权根据实际情况中止或取消基金资助。 

 

六、开放基金研究成果管理 

开放基金项目的有关研究成果的归属，根据经费资助金额、实验

室人员、设备的投入情况、研究成果的类别等方面的情况，由项目负

责人与重点实验室协商确定并写入开放项目合同书，具体情况分为以

下几种： 

（1）本实验室研究成果归实验室所有，对个人的表彰、奖励由项目

负责人和（或）实际作出贡献的人员享受。 

（2）外单位获资助人员研究成果归项目负责人和实验室所在单位共

有，成果的鉴定、奖励、专利等由双方共同署名。共同合作论文、共

同成果的作者或发明人等的排序由双方协商确定。 

（3）所有获得本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资助的研究项目，在发表论文、

论著、研究报告、资料、鉴定证书以及申报成果时，均需署名本重点

实验室（光电化学材料与器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汉大学，湖北武

汉, 430056；Key Laboratory of Optoelectronic Chemical Materials and 

Devices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Jiang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56, 

China）。此外须标注由光电化学材料与器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

基金项目资助号（项目编号：××××），英文为（Supported by the 

Opening Project of Key Laboratory of Optoelectronic Chemical Materials 

and Devices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Jianghan University (No.×××

×) ，未标注成果不予认定。 



（4）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负责项目成果的验收评估，并给出优秀、

通过、不通过三种评价，对于优秀者，在下一轮基金申请时予以优先

资助；对于不通过者，今后不再予以资助。 

 

七、开放基金项目成果验收 

（1）结题条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项目，可以结题： 

a. 在国内外专业杂志的权威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 1 篇以上，论

文内容与申请本实验室资助开放项目一致，并应至少有一篇被 SCI、

EI 等检索系统收录，且作者单位中有“光电化学材料与器件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江汉大学，Key Laboratory of Optoelectronic Chemical 

Materials and Devices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Jianghan University”。 

b. 申报并获准发明专利一件。 

（2）项目逾期不能结题的可在到期前三个月申请延期完成研究任务，

延期不能超过一年，如果延期仍未完成，则视为终止。项目终止后三

年内，申请者不能申报本重点实验室的科研项目。 

（3）对违背学术道德、违反经费管理和使用规定、无正当理由不完

成项目任务的项目负责人，重点实验室将视情节轻重采取撤销资助项

目、收回已拨付经费、停止申请资格、实验室公开通报等处理措施，

并通报相关人员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 

 

八、附则 

（1）本条例最终解释权归光电化学材料与器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